

附件1
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安全事故分级
一、特别重大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安全事故（Ⅰ级）
1.造成30人以上死亡（含失踪），或者100人以上重伤（急性中毒）；
2.直接经济损失达1亿元以上。
二、重大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安全事故（Ⅱ级）
1.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（含失踪），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（急性中毒）；
2.直接经济损失达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。
三、较大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安全事故（Ⅲ级）
1.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（含失踪），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（急性中毒）；
2.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。
四、一般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安全事故（Ⅳ级）

1.造成3人以下死亡（含失踪），或者10人以下重伤（急性中毒）；
2.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万元以下。
注：以上有关数值表述中，“以上”包括本数，“以下”不包括本数。

附件2
工作组组成及主要职责
一、抢险救援组：由市能源局及事发地旗市区人民政府牵头，市应急局、公安局、自然资源局、生态环境局、交通运输局、水利局、市场监管局、气象局、武警支队、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企业和事故相关单位等部门单位参加。负责管道安全事故现场应急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。
二、医疗救治组：由市卫健委牵头，事发地旗市区人民政府和有关医疗机构参加。负责组织专家及医疗队伍对受伤人员进行紧急救治。
三、治安警戒组：由市公安局牵头，事发地旗市区人民政府参加。负责管道安全事故现场交通管制、人员疏散和现场秩序维护。
四、转移安置组：由市应急局牵头，市民政局、公安局、交通运输局等部门单位和事发地旗市区人民政府参加。负责紧急转移和临时安置工作。
五、新闻报道组：由市委宣传部牵头，市委网信办、能源局、应急局等相关部门单位参加。负责管道安全事故信息发布、新闻报道及舆论引导等工作。
六、调查处理组：由市应急局、能源局牵头，市纪委监委机关、公安局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单位参加。负责管道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。
市指挥部可根据实际情况，对各工作组组成及职责进行适当调整。
附件3

管道附属设施清单

1.管道的加压站、加热站、计量站、集油站、集气站、输油站、输气站、配气站、处理场、清管站、阀室、阀井、放空设施、油库、储气库、装卸栈桥、装卸场;

2.管道的水工防护设施、防风设施、防雷设施、抗震设施、通信设施、安全监控设施、电力设施、管堤、管桥以及管道专用涵洞、隧道等穿跨越设施;

3.管道的阴极保护站、阴极保护测试桩、阳极地床、杂散电流排流站等防腐设施;

4.管道穿越铁路、公路的检漏装置;

5.管道的其他附属设施。

